
陽光總在風雨後 修復式司法案例彙編

法務部自99年9月1日起於士林等8地檢署推動修復式司法試

行方案，並於101年9月1日擴大於全國各地檢察署試行，儘管地

檢署的人力及經費都相當有限，然有賴各地檢署群策群力，使修復

式司法從教科書的專有名詞得以成為當事人解決紛爭的另一種選

項，實屬難能可貴。經過近10年的蓽路藍縷，終於108年12月10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增訂檢察官、法官得依被

告及被害人之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此為我

國修復式司法邁向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

不管是加害人或被害人，進入司法訴訟程序，心中往往滿懷恐

懼、悲傷、憤怒、怨恨、報復、自責、撇清責任，對立衝突不斷，

雙方的家屬也受到極大的衝擊。「修復式司法」為兩造搭起溝通橋

樑，讓雙方有機會表達痛苦、悔恨等各種情緒讓對方瞭解，從彼此

敵視到體恤關懷，從互相攻擊到攜手合作、相互勉勵。實施多年以

來，其中有許多令人感動的故事，保護司特別邀請觀護人與促進者

以其第一線的視角，寫下這些情節，期待藉由這些故事，讓社會各

界得以一窺當事人的內心轉折，進而對修復式司法有所理解。

經於109年4月由法務部保護司司長黃玉垣率領保護司同仁組

成編輯小組，召開多次會議，研商並規劃選輯內容、撰稿格式、邀

稿編審、校對及印製等事項。本書計收錄45篇案例，由12位(主任)

觀護人及28位促進者撰寫。為兼顧案例分享及保護當事人隱私，

各篇出現之姓名均為化名，編輯小組已隱匿部分有關當事人之資

料，如職務、地名、時間、病名等訊息，若干情節亦經過改寫，避

編輯小語

免揭露足以識別當事人身分之相關資訊。此外為了澄清某些觀點或

名詞，則予以註記補充說明或潤飾以利閱讀，方於109年5月下旬

完稿。

在此特別感謝各位撰稿人在公務繁忙之際，願意將其寶貴的經

驗與我們分享，並撥冗撰稿，方能成書，期待這些感人的案例，為

過往的努力留下紀錄，並且對未來推動修復式司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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